
三亚市鼓励境外客运航线发展财政补贴实施办法

第一条 为加快推进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落实省委省政府、市委市政府关于推

进国际航线发展的决策部署，根据《三亚市恢复开通境外航班工作实施方案》（三府

办函〔2023〕21 号），为三亚市打造更便捷、高效的国际航空交通网络，吸引全球游

客，助力三亚建设国际旅游胜地和自贸港科创高地，结合我市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境外客运航线财政补贴资金是指专项用于三亚市境外航线拓

展的补贴。补贴对象为参与三亚国际及地区航线网络拓展，并符合相关条件的拥有国

际或者地区航线经营许可的航空公司或包机企业。

第三条 新开境外定期直飞航线航班（开飞之日前连续 24 个月无航空公司或包机

企业执飞过三亚到该境外城市航线的定期直飞航线航班，不含港澳台地区航班）补贴，

执行期不少于 2年，平均每周执行不少于 1班。根据不同航班航程、不同座位数机型，

给予 3年培育期（以该航线首飞之日起计算），第一、第二和第三年分别按照财政补

贴标准的 100%、75%和 50%计算。

（一）各国首都及重要航空枢纽航线

各国首都和重要航空枢纽（法兰克福、迪拜、纽约、芝加哥、悉尼、洛杉矶、伊

斯坦布尔、大阪、釜山、胡志明市、孟买）的境外航线补贴标准（单位为万元/航班）：

航班往返航程（小时） 最大座位数＜200 200≤最大座位数

航程≤4 6 8

4＜航程≤8 9 12

8＜航程≤12 15 21

12＜航程≤16 21 28



16＜航程≤20 40 60

航程＞20 60 90

（二）其他境外航线

非各国首都或非重要航空枢纽的境外航线补贴标准（单位为万元/航班）：

航班往返航程（小时） 最大座位数＜200 200≤最大座位数

航程≤4 4 6

4＜航程≤8 6 8

8＜航程≤12 11 14

12＜航程≤16 15 19

16＜航程≤20 28 42

航程＞20 42 60

第四条 鼓励航空公司或包机企业开通并运营三亚至港澳台地区的定期空中快线

航班，给予香港地区航线每班 2万元补贴、澳门地区航线每班 2万元、台湾地区航线

每班 4万元补贴。

第五条 新增加密境外同一客源地城市的定期直飞航线航班补贴。原则上鼓励一

家航空公司或包机企业执飞。在客源市场充裕的情况下（该航线航班客座率平均在 75%

以上，入境旅客客座率平均在 50%以上），支持第二家航空公司或包机企业加密该航

线，航班补贴参照该航线首飞航空公司当年度补贴标准执行。如果该航线航班客座率

低于 75%或入境旅客客座率低于 50%的情况下，不给予第二家航空公司或包机企业的

航班补贴。

如新开境外航线超一家航空企业同时申请，优先递交完整申请材料并签署三方合

作协议的境外航班为首飞航班。



第六条 鼓励航空公司、包机企业吸引境外游客来访三亚，提高航线入境旅客客

座率。航空公司、包机企业执飞的境外航线第一年航班旅客季度客座率不得低于 40%，

境外入境旅客季度客座率不得低于 20%，从第二年开始航班旅客季度客座率不得低于

50%，境外入境旅客季度客座率不得低于 40%，否则该航线当季度的航班补贴按补贴标

准的 50%发放。

第七条 入境境外旅客量补贴

对航空公司或包机企业执飞的国际亚洲航线（含港澳台地区）和洲际航线的所有

境外航线航班（境外经停航线航班或代码共享的中转联程航线航班，须同航班号），

分别按入境境外旅客每人次 400 元和 600 元的标准给予入境境外旅客量补贴。

第八条 鼓励航空公司或包机企业开通并运营定期通程航班（需同一航班号），

分航段进行补贴：

（一）国内航点－三亚－境外航点

三亚至境外航段享受本办法第三条的航班补贴及本办法第七条的入境境外旅客

量补贴。

（二）境外航点－三亚－境外航点

按两段航程分别享受本办法第三条的航班补贴、本办法第七条的入境境外旅客量

补贴。

（三）三亚－国内航点－境外航点

三亚至国内航点段仅享受航线补贴，按照本办法第三条的其他境外航线标准执

行，三亚至国内航点段需满足本办法第六条的航班旅客季度客座率要求。对目的地为

同一国际城市的，只对首飞航线予以支持。在三亚开通至该国际城市的定期直飞航线

（按新开境外定期直飞航线补贴）后，不再予以本条目补贴。



第九条 对其他需要给予特殊扶持的航线（如落实省委省政府和市委市政府决策、

部署要求，对本地经济具有重要促进意义的定期直飞航线，促进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

的第五航权、第七航权定期航线等），可按“一事一议”报经市人民政府批准，另行

确定补贴标准和补贴期限。

第十条 对三亚凤凰国际机场、凤凰出入境边防检查站、三亚海关、民航三亚监

管局等相关单位因推动国际及地区客运航线恢复、保障境外航班有序执行等工作需增

加的经费给予适当奖励，按照精神和物质奖励相结合、以精神奖励为主的原则执行，

具体方案另行制定。

第十一条 鼓励航空公司或包机企业以奖补促营销，对三亚国际旅游形象进行宣

传和推广，将补贴资金用于对新开航线的培育及对客源地的市场开发工作。具体宣传

及推广计划和内容需在航空公司或包机企业与市旅游发展局、市交通运输局签订的三

方合作协议中体现。

第十二条 补贴申请

（一）航空公司或包机企业应向市旅游发展局提出新开境外航线补贴的书面申

请。航空公司或包机企业在取得航线航权、时刻或签订包机合同后，市旅游发展局牵

头组织市交通运输局和航空公司或包机企业签署境外航线三方合作协议。采用包机形

式运营的航线，航空企业和包机企业需要有专门的合同约定补贴申领方。

（二）航空公司或包机企业提出新开境外航线补贴申请时，应向市旅游发展局提

交如下材料：新开境外航线补贴的书面申请（包含航线航班信息）、营业执照复印件、

开航分析报告（航线开辟的重要性和必要性、航线执飞安排、客源市场分析、财务分

析等）、三亚营销宣传方案，以及市旅游发展局要求的相关材料。

（三）航空公司或包机企业在首飞前 10 个工作日内，应向市旅游发展局及市交

通运输局提交如下材料：民航局批复的航班时刻明传电报或能证明航班时刻批复的佐

证文件、包机企业的包机合同原件及复印件、航班最新信息等材料。



第十三条 补贴结算依据

（一）各类航班班次（三亚凤凰国际机场起、降各 1次合计为 1班）、客座率、

飞机座位数以三亚凤凰国际机场提供数据为准。

（二）境外航班的境外入境旅客量以市口岸部门（口岸联检单位）确认数据为准。

第十四条 补贴结算和拨付

本办法中境外客运航班补贴、入境境外旅客量补贴，每季度结算一次，当该季度

执飞航班量少于 13 班次，延至下一季度结算。

市交通运输局将市级财政负担的部分资金按程序纳入部门预算，市财政局负责将

补贴资金纳入市人民政府年度财政预算，统筹市级财政补贴资金，并及时下达给市交

通运输局。

各民航企业单位应于结算期满 10 个工作日内申请补贴资金审核程序，向市旅游

发展局和市交通运输局报送补贴申请原件、航班运营数据（执飞机型、座位数、航班

班次及航时、旅客吞吐量、季度客座率及入境旅客季度客座率等信息）和账户资料等

材料，同时向市旅游发展局报送三方合作协议中规定的联合营销或宣传推广的验收材

料。

市旅游发展局对营销结案材料的验收通过后，向市交通运输局发送验收函。市交

通运输局收到市旅游发展局的验收函后对补贴资金进行审核，并按规定向航空公司或

包机企业拨付补贴资金。在收到完整无误的申请材料后，各部门 45 个工作日内完成

审核及拨付工作。

第十五条 申请补贴资金的企业，应如实提供申请材料。对弄虚作假和违规使用

补贴资金的企业，按照国务院《财政违法行为处罚处分条例》（国务院令第 427 号）

规定进行处罚，并全额追回协议期内违反规定使用、骗取的有关补贴资金。



市、区人民政府有关部门及其工作人员有贪污贿赂、滥用职权、玩忽职守、权力

寻租、利益输送、徇私舞弊等行为的，依法给予相应处分，涉嫌犯罪的，依法追究其

刑事责任。

如审核单位开展第三方审计，第三方机构在参与审计工作过程中存在弄虚作假、

出具不实评价报告等行为的，依法依规追究责任。

第十六条 签订合作协议的境外航线航班，航空公司执飞不满 2 年情况下停航超

过一个自然月（不可抗力除外），取消停航前航空公司或包机企业一个季度的财政补

贴。

第十七条 境外航线航班执飞满 2 年后，航空公司或航空企业拟停航或暂停，应

提前 1个月向市交通运输局及市旅游发展局书面报告停飞情况说明。对不按要求进行

报告的，取消停航前航空公司或包机企业 1个月的财政补贴。

第十八条 本办法可根据市场情况和上级机关要求进行调整完善，具体应用问题

由市旅游发展局、市交通运输局和市财政局共同负责解释。

第十九条 本办法适用于 2023 年 1 月 1 日起执飞的境外定期航线。

第二十条 本办法自 2023 年 10 月 1 日起实施，有效期至 2025 年 12 月 31 日。


